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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普通班、特殊班                 校外普通班、特殊班      
 
      家長或學生申請  資源班教師篩選  普通班教師推介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於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年六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同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一月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進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慢應於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學後 
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鑑定評量小組鑑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兩週內完成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縣鑑定安置會議 
    回原班 
                 否      安置會議 
   轉介相關              決定安置 
   安置場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同意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
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受資源班輔導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能力評估及 
                    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學與輔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價學習效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據個別化教育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所訂定時間 
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定下學期安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依學生狀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彈性修正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一階段安置 
 

資源班學生鑑定評量安置與輔導流程圖 


